
 

 

第四題：靈命扎根之二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二階段：導引靈命和屬靈追求正確的方向 

第四題：靈命扎根之二 

 

一、奉獻自己 

 

 (一)奉獻的意義 

  甚麼叫做奉獻？一般人一提到奉獻，就會連想到金錢和財物的奉獻。雖然廣義的奉獻，的確

包含了金錢和財物上的捐獻；但我們在這裡所要看的，乃是奉獻「自己」。「自己」包括我們有形的

身體、和無形的智力、時間、愛心等等。簡要地說，奉獻自己，就是將自己的身體分別出來，獻上

歸給神，讓神得著「主權」，使我所有的身體、智力、時間、愛心等，都歸祂指揮與使用。 

 

 (二)奉獻的動機 

  聖經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羅十二 1)。這裡告訴我們奉獻

的正確動機。我們將身體獻上，不是因為神缺少甚麼，也不是因為神需要我們給祂甚麼好處，而是

因為神以「慈悲」待我們。若不是神以慈悲待了我們，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相信祂的救法，根本不可

能得救，也就沒有資格奉獻甚麼給祂。所以奉獻的動機，並不是出自我們的好意，乃是出於神的慈

悲和憐憫。 

 

 (三)奉獻的根據 

  1.根據於主的愛：聖經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

了；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五

14~15)。這裡很清楚的給我們看見，神的兒女因著被主的愛激勵的緣故，所以才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人為著主活，是因為被主的愛所激勵。「激勵」照原文可譯作「圈住」，是相當緊的圈住。

愛把我們圈住了，我們逃不掉了。人被愛摸著的時候，就有這個味道。主的愛把我們圈得緊緊的，

把我們給縛住了，沒有辦法不為祂活。祂為著我們死，我們今天該為著祂活。所以愛是人來奉獻的

根據。人是因著主的愛來奉獻，沒有一個人能夠奉獻而不感覺主的愛的。人要在主的面前有奉獻，

總得看見主的愛。看見了主的愛，奉獻就成了自然的結果。 

  2.也根據於主的權利：聖經說：「你們不是自己的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林前六 19~20)。

我們的主為我們捨去自己的性命，作了代價，把我們買回來。我們乃是被主買來的人。主在十字架

上所流的血，就是祂所付的代價。是主出了最高的代價，把我們買了回來。今天我們為著蒙主救贖



的緣故，我們對主就捨去自己的主權。我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們是屬乎主的人。我們必須在我們

的身體上榮耀神。 

  從救贖所發生的愛來說，叫我們為著主；從救贖所產生的權利來說，也叫我們為著主。奉獻

的根據是超越過人間感覺的愛，奉獻的根據也是合法的權利。因著這兩個緣故，我們非歸於主不可。 

 

 (四)奉獻的重要性 

  當初以色列人蒙神拯救過了逾越節之後，他們從埃及地出來的時候，聖經記載說：「耶和華曉

諭摩西說，以色列中凡頭生的...都是我的，要分別為聖歸我」(出十三 1~2)。「頭生的」就是指著我

們蒙救贖的信徒說的。這裡的意思是說，我們重生以後，在開始走生命的道路之前，首先必須過「奉

獻」的關。除非我們不走生命的道路，如果要走生命的道路就非奉獻不可。 

 

 (五)奉獻是一件榮耀的事 

  「奉獻」這一個詞，在舊約裡譯作「承接聖職」(出廿九 26~35)，就是接受事奉神的職分，這

是聖潔的職分，這就叫作奉獻。在舊約裡，並非全體以色列人都能承接聖職，也不是整個利未支派

都能承接聖職，乃是只有亞倫一家才能承接聖職。人必須屬於這一家，他才能作祭司，才能奉獻；

別的人進去，必被治死(民十八 7)。我們要記得，只有神所揀選的人才能奉獻。 

  感謝神，今天我們信主的人是這一家裡面的人。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啟一 5~6)。神

揀選我們作祭司，我們就是這一家裡面的人，我們就是能夠奉獻的人。 

 凡以為把自己甚麼都丟下來事奉神，好像優待了神的人，他是在門外的人，他根本不是奉獻的人。

要知道：不是你挑選神、看得起神、尊重神，所以你事奉神；乃是神揀選你，所以你能事奉神。不

是你把你自己擺出來作主的工，乃是神恩待你，在祂的工作裡也給你有分。 

  聖經告訴我們，祭司穿的聖衣是為著榮耀，是為著華美(出廿八 2)。奉獻是神榮耀你，是神給

你華美。我們要看見，奉獻是我們蒙揀選。能夠來事奉神的人，乃是受了尊榮的人。奉獻乃是我們

被抬舉，奉獻不是我們犧牲。我們是需要最大的犧牲，但是在奉獻裡並沒有犧牲的味道，乃是滿了

被神榮耀的味道。 

 

 (六)奉獻的實行 

  利未記八章十四至廿八節講到一隻公牛、兩隻公羊和一筐餅。公牛是為著作贖罪祭，第一隻

公羊是為著作燔祭，第二隻公羊和筐子裡的餅是為著作承接聖職的祭。 

  1.贖罪祭：人如果要在神面前承接聖職，要奉獻給神，第一個問題就是贖罪。只有得救的人才

能奉獻。贖罪祭是奉獻的根基。 

  2.燔祭：第一隻公羊是作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燒掉的祭。祭司不能吃燔祭的肉，一切燔祭的肉

都得燒掉。贖罪祭只是叫我們的罪得著解決，燔祭是叫我們在神面前蒙悅納。 

  主耶穌替我們在十字架上把罪擔當了，這一個是指主耶穌贖罪祭的工作；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把幔子從上到下裂開，把我們帶到至聖所，這是燔祭的工作。燔祭乃是說，主耶穌在神面前那一個



馨香，叫神悅納祂的味道；我今天把祂獻上給神，叫神也能悅納我。我不只藉著贖罪祭得著赦免，

我也因著主耶穌得蒙悅納。 

  3.承接聖職的祭：殺第二隻公羊，把牠的血塗在亞倫和他兒子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

右腳的大拇趾上。血是權利的記號。這裡的意思是承認血所分別的耳、手、足，完全歸神。我們的

耳、手、足既是主的寶血所買贖的，因此我的耳、手、足都是屬乎神的。從今以後，我的耳朵應當

為著神聽話，手應當為著神作事，腳應當為著神走路。 

  塗血以後，就有搖祭。搖祭的祭物，包括第二隻公羊的右肩和脂油，另外還要拿出筐子裡的

餅，一個無酵餅，一個油餅，一個薄餅。這些東西是豫表主耶穌的兩方面。羊的右肩(右腿)和脂油

豫表主耶穌的神性；肩是指祂的能力，脂油是肥美的，指神的榮耀。筐子裡的餅是素的，豫表祂的

人性；無酵餅指祂是沒有瑕疵的完全人，油餅指祂是滿有聖靈膏油的人，薄餅指祂的性情、祂心裡

的感覺、祂屬靈的知覺，都是頂細嫩的，一碰就要碎的，是充滿了感覺和同情的。這些東西，要擺

在亞倫的手裡，要亞倫在神面前舉起來搖一搖，然後再加在燔祭上燒掉，這個就叫作奉獻。 

  在希伯來文，「承接聖職」的意思，乃是「充滿這手」，或作「把手充滿了」。亞倫的手本來是

空的，現在把它裝滿了。亞倫手裡滿的時候，他的手再也不能拿別的東西，只能拿著主。甚麼叫做

奉獻？就是當一個人在基督裡蒙悅納，並且他的手裡(手表示作事)充滿了基督，把祂舉起來在神面

前搖一搖，就是把基督顯出來，這一個舉動叫作奉獻。 

  奉獻，就是保羅所說：「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 1)。你必須來到主的面前看見：我一生一世只有一條路，就是事奉神。我

沒有別的路，事奉神是我的路。我為著事奉神，我把整個身體獻上。從今以後，我的一切都是為著

基督。你這樣一擺上，就是奉獻。 

 羅馬書第六章是說肢體的奉獻，正如前面所說的耳朵和手腳的塗血。羅馬書第十二章是說整個身

體的奉獻，正如這裡所說的雙手滿了基督。這樣，舊約和新約就完全合起來了。 

 

 (七)奉獻的目的 

  奉獻的目的，乃是為著事奉神。「事奉」這個詞，在原文裡的意思，就是像我們平常所說的「伺

候」，意思就是準備著在那裡服事。我們要記得，奉獻的目的是伺候神。伺候不一定是勞碌作工。

伺候乃是祂要你站住，你就站住；祂要你跑，你就跑。 

  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把身體獻上去伺候祂。不一定是跑到講臺上去，不一定是

到邊荒佈道去，乃是伺候神。所有的時間都為著神，但是不一定作甚麼工。我們不是說，你不要認

真工作，可以遊手好閒。我們乃是說，甚麼都不隨便了，一切都是為著伺候神。 

  我們不作基督徒則已，一作基督徒就得終身事奉神。一個人一奉獻，就要看見，從今以後，

主的要求第一，事奉神是他一生的路。我們都得看見，事奉神是我們的本分。我一生一世是順著事

奉神的路來走，一切的事都是為著遵行神的旨意，討神的喜悅。 

  奉獻不是看人拿多少東西給神，奉獻乃是我們在神面前蒙了悅納，神讓我們事奉祂。奉獻是

專門留起來為著基督徒的，絕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奉獻的。只有蒙恩的人，屬於主的人，才能奉獻。 



  在舊約中，神許可人了，人才能奉獻。在新約中，也是說憑著神的慈悲勸你們；神既然這樣

愛我們，我們就得把自己獻上，這是理所當然的。奉獻並不是我們肯不肯的問題。我們能奉獻，還

是神的大恩典。我們要看見，能夠得著權利作神的僕人，應該是我們一生最大的榮耀。 

 

二、與世界分別 

  

 (一)甚麼叫做世界 

  我們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之後，仍舊生活在世界上，並不離開人群社會而隱居獨處。我們既然

要生活在世界上，又要與世界有分別，這不是顯得有些矛盾麼？若要明白這個道理，必須先明白甚

麼叫做「世界」。在聖經裡面，「世界」除了指「世人」之外，又可以分為物質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

兩大類。 

  聖經說：「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造的」(約一 10)。這裡的「世界」，是指著世人和物質的

世界。聖經又說：「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約十二 31)。這裡的「世界」則

是指精神的世界，是指那些抽象的、意識的、靈界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事。 

  「世界」的希臘原文是 kosmos，意指一個有秩序的組織或安排。可見在我們眼睛看得見的世

人和世物的背後，有一個看不見的系統或組織，是由神的對頭──撒但──統治並管轄的，所以聖

經稱牠為「這世界的王」，又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五 19)。 

 

 (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豫表 

  聖經裡用埃及來代表精神的世界： 

   1.救贖的結果就是出去：以色列人在逾越節的那晚，把羊羔宰了，用牛膝草把血塗在門楣、門

框上，就趕快吃。吃的時候，腰要束起來，杖要拿在手裡，因為馬上就得走。杖是為著走路用的。

甚麼時候被血救贖，甚麼時候就得拿著杖出埃及，不再繼續住下去。 

  救贖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分別。許多基督徒常想：我活著的時候可以享受這世界，我死了還可

以上天堂，這樣，我兩面都有了。但是請你記得，血的救贖是把你從世界裡救出來。你一被血救贖，

你就和世界立刻有了分別。血的分開就是把世人和神的兒女分開。你不能再在世界裡。 

  2.法老多方留難：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時候，法老(預表撒但)多方的留難，第一次是對摩西說，

你們就在埃及地事奉神罷，你們不要到曠野去。以後，又勸他們不要走得太遠。第三次，就題起只

要你們壯年人去。第四次，又對他們說，人可以都去，牛和羊要留下。 

  撒但的詭計，總是不願意我們與埃及有徹底的分開。法老的路就是要你們在埃及地事奉神。

他知道人如果在埃及事奉神，這一個人定規也得事奉法老，替他燒磚。這一個人要作神的僕人，也

得作撒但的僕人。你如果留下一個人不帶出來，你定規走得不遠，你定規會回來。法老相當熟悉馬

太六章的話：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定規在那裡。他知道如果把牛羊留在這裡，人不會走得太

遠，等一等會跟著牛羊跑。 

  摩西在一起頭的時候，就拒絕法老的留難。你得救了就要出到曠野去，並且要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財物完全帶去。不然的話，就與埃及沒有分別。神的命令乃是說，我們事奉神的人，必須與

世界有分別。 

  3.我們的路是在曠野裡：啞吧的基督徒固然作不得，但光口裡承認還不夠，你必須從世界裡面

出來，作一個分別的人。你必須看見說，我寶貴今天在主裡面的地位，所以必須遠遠的離開已往的

地位。自從你我作了基督徒之後，你我的路是在曠野裡，不是在埃及裡。我們基督徒是在物質的世

界裡，不是在精神的世界裡。 

  4.要離開精神的世界：基督徒要從這一個世界的制度、組織裡出來。我們是要離開精神的世界，

不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地方。換句話說，我們還是在世界上，但是這一個世界是一個曠野。 

  世界對於我們是甚麼呢？潘湯(D.M. Panton)說得好：「我活著的時候，世界是一條路；我死的

時候，世界是一個墳墓。」從世人來看，你是在曠野裡的人，你是作客旅的人。他們才是真的在世

界裡的人。 

  5.我們在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以精神的世界來說，我們乃是出來的人了，從今以後，我

們的臉是向著應許之地而去，我們與埃及有了分別。那一個分別的根據乃是血，沒有蒙到血的救贖

的是世人，有血的救贖的，是到另外一個世界裡作人。血買了我們，我們就得離開世界。人一被主

買了，就不能不跟著主走。 

 

 (三)在何事上與世界有分別 

  我們的心和靈必須先從世界出來。事情的脫離是在後，人的心和靈的脫離要在先。因為你就

是脫離了一百件事情，若是你的人還在世界裡面，那是一點都沒有用處的。人總得徹底的從世界分

別出來。不怕人說我們是特別的人。然後我們有五件事必須對付： 

  1.世人所認為基督徒不能作的事：凡世界上的人認為基督徒所不能作的事，我們都得離開。作

基督徒，要先從世界上的人作起。世界上的人對於基督徒都定了一個章程規矩，甚麼事基督徒能作，

甚麼事基督徒不能作。所以外邦人認為不該作的，我們不能作。這是起碼的要求。 

  許多事情，外邦人作了，他們不說話；你若作，他們就說話。基督徒的行為受外邦人的更正，

這是全世界最羞恥的事。亞伯拉罕撒謊，被亞比米勒責備，這是全部聖經最羞恥的事。 

  2.和主的關係不能一致的事：任何的事，凡是叫你與主中間的關係不一致的，都得除去。主在

世上是受羞辱的，我們不能盼望得榮耀。主是被釘像強盜一樣，我們必不可作一個被人歡迎的人。

主所經過的路，也是我們所要經過的。主說，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如果他們對

待我們的主人是這樣，就不能盼望他們對待我們兩樣。否則，我們就有毛病，我們與主中間的關係

就定規有事情。 

  跟從拿撒勒人耶穌，是豫備背十字架的。當人第一次看見主的時候，主就說，凡要跟從我的，

必須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們只能按著這一條路來跟從主。主對於世界的關係，就是你對於世界

的關係。 

  聖經給我們看見，十字架是站立在世界和主的中間(加六 14)。這一邊是主，那一邊是世界，中

間是十字架。我們的態度，對於世界就是用十字架。我今天既是站在主這一邊，我就不能越過十字



架，到世界那邊去。當你看見十字架的時候，你就能把十字架當作誇口。因為就我而論，世界已經

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甚麼是世界？甚麼不是世界？你只要一到主面前，就知道了。只要你與世人的關係，和主與

世人的關係一樣，就行。我們是跟隨羔羊的人(啟十四 4)。凡不是與主站在一個地位的，凡與主的

地位相反的，就是世界，就非脫離不可。 

  3.一切能叫我們屬靈生命熄滅的事：我們可以抓住一個基本的原則：一切的事，凡能熄滅你在

主面前屬靈生命的，那些就是世界，就必須棄絕。比方有些事，會叫你在神面前禱告不熱心，或叫

你沒有興趣去讀神的話，或叫你在人面前開不出口來作見證，或叫你覺得與主有間隔而需要認罪，

或叫你裡頭的火不旺，愛主思慕主的心冷下去，或叫你的良心在神面前軟弱的，就是世界，我們在

神面前必須完全拒絕。 

  4.一切不能叫我們表現是基督徒的：任何的社交、來往、宴會，只要會叫我們把燈放在斗底下，

使我們無法表現是基督徒的，就是世界。我們不是故意與人不來往。我們不是施洗約翰，不吃不喝；

我們是跟從主，也吃也喝。但是我們和人來往，必須維持我們的地位。每一次我與人來往的時候，

如果不能顯出基督徒的地位，無法表現是基督徒的，總是以離開為妙。詩篇第一篇說：「不站罪人

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坐位。」罪惡和不敬虔是會傳染的，我們要學習逃避這些事，像逃避病菌一

樣。 

  5.軟弱的信徒所認為不能作的事：凡你所作的事，若會叫良心軟弱的人跌倒，這也是世界，神

的兒女也必須學習離開。這裡是說最幼稚的基督徒所認為不可作的事。他們所說的不一定對，但你

為著他們的緣故要不作。這是聖經的命令。 

  保羅說，如果吃肉叫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保羅這話不是主張不吃肉，他在提摩太書

裡特別說到吃素是錯的。但是他給我們看見，為著軟弱的弟兄，他肯作到極端。有許多的事情，雖

然不是真與世界有關係，但是因為別人看見這是世界的緣故，我們也得小心。 

 

 (四)從世界出來就被全有的主所接納 

  主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

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六 17)。這裡的「全能的主」就是「埃兒

沙帶」(Elshadia)。「埃兒」是神，「沙」是母親的胸或奶，「沙帶」就是有奶。母親的胸有奶，意思

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供給，都在這裡。在希伯來文裡，「沙帶」的意思就是全有。「埃兒沙帶」應當

繙作「全有的神」。 

  請記得，感覺到主收納的人，都是與世界分別的人。許多人在主面前，不感覺主是至寶，都

是因為沒有把萬物看作糞土。這樣的人，就不知道神收納他；就不知道神是我們的父，我們是神的

兒女；並且不知道說這話的，乃是全有的主；他沒有看見「沙帶」的特別。 

  信徒應當從世界出來，才能嚐到主的甘甜滋味。詩篇說，當我心力衰殘的時候，主就作我心

裡的力量(詩七十三 26)。所有的味道，都是從這裡來的。那一個眼瞎的人，乃是被會堂趕出來之後

才碰著主。我們如果被趕到外面，我們定規看見有主的祝福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在那一邊有丟棄，



在這一邊才能得著。 

 

(附錄四)探討「如何對付世界」 

 

 (一)認識這世界的樣子都要過去 

  許多信徒捨不得對付世界，原因乃在於他們非常重視且寶愛世界上的人、事、物，簡直到不

講情理的地步。然而聖經說：「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

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

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林前七 29~31)。人活在世上，連最珍貴的人，也免不

了妻離子散；喜怒哀樂，轉瞬即逝；一切器物，都要朽壞。不但這世界的外表都要過去，甚至世界

本身也要過去(參約壹二 17)，沒有甚麼是放不下的。 

 

 (二)不要貪愛現今的世界 

  使徒保羅說：「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提後四 10)。保羅的

同工底馬，為著眼前的享受，竟放棄了將來國度的獎賞，何等可惜！主耶穌說：「凡為我的名撇下

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太十九 29)。

撇下的和得著的兩相比較，差別太大，實在不值得我們去貪愛世界。 

 

 (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 

  對付世界，必須付出代價。我們千萬不能把責任推給主說，主不保守我，我沒有力量勝過世

界。聖經說：「那…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 27)。神只能施恩保守那些願意與神配搭同工的人，

換句話說，我們若不肯保守自己，神也不保守你我。在屬靈的事上，連「得救」也需要我們的信心

去與神配合，更何況「得勝」怎能不需要我們的合作呢？ 

 

 (四)按神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使徒彼得勸勉我們，我們往日隨從肉體的情慾，在世界裡打滾的時候已經夠了，從今以後，

應當抱定心志，「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參彼前四 2~3)。我們成了基督徒之後，註定

要選擇與一般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順從神的意思，兢兢業業地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

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參多二 12)。因為「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

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 17)。 

 

 (五)三件需要對付的事 

  聖經說：「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

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約壹二 16)。正如魔鬼試探主耶穌時，也是試探這三件事：「吩咐石頭變食

物」就是引誘隨從肉體的情慾；「萬國的…榮華」就是引誘隨從眼目的情慾；「「從殿頂跳下去」就



是引誘隨從今生的驕傲(參路四 1~13)。所以信徒若要對付世界，首須對付這三件世界上的事。 

 (六)要藉十字架來對付世界 

  使徒保羅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六 14)。信徒乃是藉十字架來對付

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當撒但利用世界來試探我們的時候，要體認到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我們

對它無所牽掛；同時也體認到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它對我們無能為力。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